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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300336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新文化   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9-001 

 

上海新文化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全资子公司投资电影《新喜剧之王》的公告 

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投资概述 

1、上海新文化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之全资子公司上

海新文化影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新文化影业”或“投资者”）与星辉海外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星辉海外”）于近日签署了《共同投资协议<新喜剧之王>》

（以下简称“本协议”）。 

新文化影业以自有资金不低于人民币1,000万元且不超过人民币5,000万元

参与投资电影《新喜剧之王》。 

2、本次交易金额未达到董事会、股东大会审议权限范围，因此本次投资经

公司总经理审批后即可实施。 

3、本次投资不涉及关联交易，也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

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况。 

 

二、交易对方介绍 

星辉海外有限公司 

营业地址：香港谢斐道414-424号中望商业中心2楼201室 

注册资本：港币10,000元 

主营业务：电影制作 

实际控制人：周文姬 

成立日期：1996年6月13日 

公司与上述交易对方不存在关联关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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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

1、出资方式：以自有资金出资 

2、标的项目基本情况： 

项目名称：电影《新喜剧之王》（暂定名，以下简称“该电影”） 

项目概况：该电影系由周星驰先生创作及拥有的原创故事剧本改编的长篇故

事电影。 

 

四、协议的主要内容 

1、协议主体：新文化影业、星辉海外 

2、投资金额：新文化影业以自有资金不低于人民币1,000万元且不超过人民

币5,000万元参与投资电影《新喜剧之王》。 

3、支付方式：星辉海外通知投资者当日起计二十个工作日内支付投资份额。 

4、投资权益：投资者有权享有该电影发行所得的投资以及收益权，并在该

电影全球发行时，(a)投资者或其指定的另外一家单位有权以「出品单位」名义；

(b) 投资者指定的一名人员有权以「出品人」名义在该电影、其广告、宣传品及

相关材料中显示。 

5、期限及终止：除非订约双方另行书面明确协定，或除非提早终止，否则

本协议将持续有效，直至该期间届满为止。该期间指该电影于中国影院首映后十

年期间，视项目具体情况，该期间可延长三年。 

6、协议签署及生效日期：2018年12月28日。 

 

五、投资的目的、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

1、投资目的 

随着国内观众观影需求和院线渠道的扩张，我国电影产业保持良性增长的状

态。2018年度全国电影总票房已突破600亿元。从月度分拆票房看，对全年贡献

最大的是2月、7月和8月，春节档和暑期档仍然是贡献全年票房增长的主要来源。

同时，周星驰先生创作的独有的“无厘头”喜剧电影风格俨然已成为一种特定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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型影视品类，有着固定且庞大的消费人群基础，无论是从票房号召力亦或社会影

响力，都成为当今大众文化消费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1999年上映的《喜剧之王》

在喜剧外表下蕴藏着对现实的讽刺及对小人物的关怀，成为了周星驰经典电影系

列中家喻户晓的头部作品之一，伴随了70、80、90后大批当今社会主力消费人群

的成长。公司在充分考虑市场环境以及该片制作情况等因素前提下，决定参与投

资电影《新喜剧之王》。 

2、投资存在的风险 

随着市场的变化，观众的喜好等不确定因素可能存在影片票房未达预期的风

险，同时面临行业政策环境变化的风险。公司充分了解上述风险，将会积极采取

各种措施防范和应对可能发生的风险。 

3、对公司的影响 

此次投资是公司与周星驰先生及其团队之间紧密合作的延续，能够进一步提

高公司在电影业务板块的品牌影响力、市场竞争力，将对公司2019年及以后年度

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积极影响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上海新文化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九年一月二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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